
西塞山区2025年小学教育服务区划分一览表

	

	学校
	现学区说明
	其他说明

	十七中学小学部
	1.胡家湾社区整体:东北起胡家湾泵站至市第十七中学转川达制管厂与半岛、石料山社区毗邻，南至黄荆山北麓，西至黄石大兴电器公司转黄石西站(含)与李家坊社区相邻，北濒临磁湖。

2.石料山社区部分：华新水泥厂门口铁路为分界线，下陆方向为十七中小学部学区；

3.滨湖社区部分：以原锻压围墙（含银湖月色）为界，下陆方向为十七中小学部学区。


	接收随迁子女入学



	龚家巷小学
	1.牧羊湖社区整体: 东起五庙咀巷(包含常青花园)与八卦嘴、花园路社区接壤，南至黄荆山北麓，西到水机路、转拥军路转牧羊湖路转射击馆路至堰塘与水机路社区相邻，北止武黄铁路与滨湖社区、澄月街道环湖社区相邻。

2.水机路社区整体：东起牧羊湖路转射击馆路至华新石料厂与牧羊湖社区毗邻，南邸黄荆山北麓，西以水机路(含水机三栋楼房)至华新装备公司(含)至芭茅湾与石料山社区为邻，北至拥军路与牧羊湖社区隔路相望，含花园印象小区。

3.花园路社区部分: 除东贝小区、凤凰城、金枣轩、枣子山山上、美尔雅庭园及周边私房外，其它都属于龚家巷小学学区。

4.石料山社区部分：东以水机路口起——西至华新水泥厂门口铁路为界——南至锻压平房——北至沿湖路为界，含航天城小区。  

5.滨湖社区部分：东以牧羊湖污水泵站起——西以原锻压围墙（不含银湖月色）为界——南以铁路（沿湖路）为分界线——北以磁湖为界。（不含银湖月色、磁湖南郡、在水一方、碧桂园小区）
	

	磁湖小学
	1.澄月社区整体：东部和北部濒临磁湖(包含澄月岛)，南至颐阳路与南岸和环湖社区相联，西邸澄月路与环湖社区毗邻。

2.环湖社区整体：东与澄月社区、南岸社区隔路相望，南至武黄铁路与牧羊湖街道八卦嘴、牧羊湖社区毗邻，西起牧羊湖港排水口与牧羊湖街道滨湖社区相连，西北濒临磁湖止于卧波桥。                                 

3.八卦嘴社区整体:东起煤建宿舍延申至山顶高压铁塔(11KV枫陈线11号)顺山顶小路为界与澄月街道十五冶社区接壤，南至枣子山(佛枣路)与花园路社区毗邻，西邸牧羊湖路与牧羊湖社区隔路相望，北至武黄铁路与澄月街道环湖、南岸社区相连，含金典锦寓。

4.南岸社区部分:以颐阳路97号（原537号，不含）为界，以西至八卦嘴铁路口。

5.花园路社区部分：东贝小区、凤凰城小区、金枣轩、枣子山山上、美尔雅庭园及周边私房
	

	沿湖路小学
	1.陈家湾社区整体:东起王家湾路与八泉街道月亮山社区接壤，南至黄荆山北麓，西至太子湾路与十五冶社区、牧羊湖街道花园路社区毗邻，北到武黄铁路与南岸社区相邻。

2.十五冶社区整体:东起太子湾路与陈家湾社区接壤，南至十五冶七公司与陈家湾社区林家湾相连，西邸枣子山与牧羊湖街道花园路、八卦嘴社区毗邻，其中与八卦嘴社区以煤建宿舍延伸至山顶高压铁塔(11KV枫陈线) 11号顺山顶小路为界，北到武黄铁路与南岸社区相邻。

3.月亮山社区整体:东起煤炭矿务局医院至联合村与和平街社区毗邻，南至黄荆山北麓,西至王家湾路与澄月街道陈家湾社区毗邻，北到沿湖路与八泉社区隔路相望。

4.和平街社区小部分：原月亮山社区联合村路小于120号的私房和联合村79—82栋，共250户。

5.八泉街社区小部分：西边小部分区域---湖滨花苑的9栋楼房（即户籍名为沿湖路790号）。

6.星都荟小区、半山云廷小区
	

	湖滨路小学
	1.大智路社区整体：东起武汉路与黄石港区接壤，南至颐阳路与南岸社区相联，西邸湖滨大道与磁湖社区毗邻，北到京华路与京华路社区相望。

2.京华路社区整体：东起武汉路与黄石港区接壤，南至京华路与大智路社区相联，西邸湖滨大道与磁湖社区毗邻，北到湖滨二巷与黄石港区相望。

3.磁湖社区整体:东起湖滨大道与京华路、大智路社区接壤，南至颐阳路与南岸社区相联，西到颐阳路环湖路口沿磁湖至污水处理厂第三期，北到英才路与黄石港区相望。

4.南岸社区部分：以颐阳路97号（原537号，含）为界，到颐阳路51号火车站东站货场（金海游泳馆），与黄石港区接界。
	 

	民主街小学
	1.八泉社区大部分：西边以黄石老火车站为界（不含湖滨花苑小区）南边以湖滨东路为界，北至午阳路为界，东边以新建路口为界。

2.和平街社区大部分：除原月亮山社区联合村路小于120号的私房和联合村79—82栋外，其余为民主街小学学区。

3.青龙阁社区部分：东边以西塞山区民政局（不含）为界，往西至沿湖路，南边以芳通小区（不含）为界，北边至江滩公园。

4.上窑社区整体：东部和南部至沿湖路与青龙阁小区隔路相望;西起新建路至午阳路与八泉社区相联，再至黄石电厂铁路与黄石港区毗邻。
	接收随迁子女入学

	中窑小学
	1.青龙阁社区部分：西边以西塞山区民政局为界（含），往东为中窑小学学区，包含康滨1-3栋，山水佳缘1-3号和住保局、不锈钢、青龙置业等）。 

2.临江社区整体：东起飞云路与飞云社区接壤，南至向阳门与源建里社区相联，西起青龙置业住宅1号楼(不含)至青龙山与青龙阁社区毗邻，北濒临长江。

3.飞云社区整体：东起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之间348号为界向南延申至飞云路与黄思湾街道桐厂社区接壤，南至黄荆山北麓，西邸飞云路与临江、源建里社区毗邻，北濒临长江。  
	接收随迁子女入学

	新建区小学
	1.新建区社区整体：东起黄石大道四门人防洞口(含)与西屏社区接壤，南至黄荆山北麓，西邸山上村至飞云公路，北起白尼庵过新建三村至余家岩山与叶家塘社区毗邻，东北到冶钢围墙外。

2.叶家塘社区整体：东起余家岩山与新建区社区接壤，南至叶一村、叶二村与新建区社区新建三村相连，西邸胜利村与桐厂社区爱民小区毗邻，北到冶钢围墙外侧。

3.桐厂社区整体：东起爱民小区与叶家塘社区胜利村接壤，南至飞云公路，西以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之间348号（不含）为界与八泉街道飞云社区毗邻，北到冶钢围墙外侧。
	接收随迁子女入学

	黄厂街学校
	1.东屏社区整体：东起东屏巷2栋（黄思湾小学家属楼）与田园社区六号山接壤，南至黄荆山北麓，西邸黄厂街（从黄石大道至黄思湾隧道）与西屏社区毗邻，北到冶钢围墙外侧。

2.西屏社区整体：东起黄厂街（从黄石大道至黄思湾隧道）与东屏社区接壤，南至黄荆山北麓，西邸黄石大道四门人防洞口（不含）与新建区毗邻，北到冶钢围墙外侧。
	接收随迁子女入学

	马家嘴小学
	1.田园社区整体：西边以黄石大道510号六号山人防洞(含人防洞)为界,东边以黄石大道桥南餐馆西侧为界。南边以黄荆山脚下板岩山右侧为界。北边以冶钢热处理厂围墙延伸至650无缝厂排洪港边(含排洪港)与袁海湾社区接界。

2.袁海湾社区整体：西边以黄石大道桥南餐馆东侧为界,东边以黄石大道7栋延伸至48栋西侧与马家嘴社区接界。南边以黄荆山脚下板岩山右侧为界。北边以冶钢排洪港边为界。                                                                                                         3.马家嘴社区整体：西边以黄石大道7栋（含）延伸至48栋（含）与袁海湾社区接界，东边以石油公司家属区3号楼延伸至原帅伦纸业公司围墙后山6号楼为界(含6号楼)与石磊山村接界。南边以黄石大道536号(含536号)为界。北边以扬武山路(含扬武山路)为界。
	在有学位的情况下接收部分学区内随迁子女入学

	西塞学校
	1.西塞工业园区：（原西塞街办部分）
	接收随迁子女入学

	十六中临港学校（小学部）
	闸口社区 新港村 四顾山村 闸口还建楼
	接收随迁子女入学

	牯牛洲小学
	牯牛洲村
	接收随迁子女入学

	二港小学
	二港村  石龙头村
	接收随迁子女入学

	说明：1.龚家巷小学学区内花园印象小区、航天城小区，磁湖小学学区内金典锦寓小区、磁湖璟悦小区，沿湖路小学学区内星都荟小区、半山云廷小区，今年暂时只招收未注册过一年级学籍的适龄儿童，并且房产和户口都要在相关学校的学区内。2.2025年教育服务区限当年有效。3.教育服务区划分会因规划布局、学校建设、招生容量等因素进行调整，请勿将教育服务区作为购房或迁户的依据。4.本学区划分解释权在西塞山区教育局。


西塞山区2025年初中教育服务区划分一览表

	初中
	对口小学
	现学区说明

	黄石十六中教联体
	十六中、十中校区
	湖滨路小学
	1.湖滨路小学整体

	
	
	沿湖路小学
	1.月亮山社区整体

2.陈家湾社区部分：以太子山庄（不含）与太子湾路与沿湖路交界路口起以东

3.八泉社区部分：冶钢湖滨花苑

4.和平街社区部分：原月亮山社区联合村路小于120号的私房和联合村79—82栋

5.租住地、务工地在学区内的随迁子女

	
	
	磁湖小学
	1.澄月社区部分：环湖路1号-5号；颐阳路566号（原环湖路6栋）；颐阳路562号（原建行小区）；

环湖路7号-8号；环湖路9号（原澄月花苑小区）1-14栋、18栋；环湖路10-13号

2.磁湖社区整体

3.南岸社区整体

	
	
	民主街小学
	1.青龙阁社区整体
2.和平街社区整体
3.八泉社区整体

4.上窑社区整体
5.随迁子女。

	
	
	中窑小学
	中窑小学整体

	
	十六中临港学校
	西塞学校
	西塞学校整体

	
	
	1.临港学校（小学部）；

2.牯牛洲小学；

3.二港小学
	1.临港学校小学部整体；

2.牯牛洲小学整体；

3.二港小学整体

	黄石九中教联体
	黄石九中校区
	龚家巷小学
	龚家巷小学整体

	
	
	磁湖小学
	1.八卦嘴社区整体                                                                           2.环湖社区整体

3.澄月社区部分：环湖路9号（原澄月花苑小区共3栋）15、16、17栋；环湖路14-27号；澄月二巷8号（1-36栋）；澄月巷8号（1-15栋）；颐阳路576号

4.随迁子女

	
	
	沿湖路小学
	1.十五冶社区整体

2.陈家湾社区部分：太子山庄；太子湾路与沿湖路交界路口起以西（除团山坳以外）

3.租住地、务工地在学区内的随迁子女

	
	黄石十七中校区
	黄石市第十七中学(小学部)
	1.十七中小学部整体

	
	
	磁湖小学
	1.随迁子女

	
	黄石二十一中校区
	新建区小学
	1.新建区小学整体；

2.黄厂街学校整体；

3.马家嘴小学整体；

4.随迁子女

	
	
	黄厂街学校
	

	
	
	马家嘴小学
	

	博雅寄宿学校
	博雅寄宿制学校小学部等
	1.博雅寄宿制学校小学部；

2.依据市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说明：1.如户籍和房产发生变化，经审核属实可调整到相应学区内对口中学；2.2025年教育服务区当年有效。教育服务区划分会因规划布局、学校建设、招生容量等因素进行调整，请勿将教育服务区作为购房或迁户的依据。3.本学区划分解释权在西塞山区教育局。


附件2
不动产（房屋）登记信息查询方式

不动产（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取：

一、网上查询：申请人登录湖北政务服务网（http://zwfw.hubei.gov.cn/）即可网上查询，下载打印证明。

二、自助机查询：需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读取身份证、进行人脸识别验证后查询。如需查询多人，本人扫脸识别后可通过刷其他人身份证原件进行添加。对无身份证的未成年人要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进行添加。

（一）黄石港区自助查询网点

1.黄石港区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黄石港区华新路17号；电话：0714-3260609，3260615

2.黄石港区“智慧政务e站”

地址：黄石港区万达广场写字楼A座一楼大厅

电话：0714-3270089

3.沈家营街道办事处

地址：黄石市黄石港区磁湖路35-3号；电话：0714-3284601

4.青山湖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地址：黄石港区公园路（黄石港区财政局斜对面）

电话：0714-6520069

（二）西塞山区自助查询网点
1.西塞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西塞山区飞云街6号一楼22号；电话：0714-6484000

2.西塞山区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大厅（西塞山区政务服务小屋）

地址：西塞山区大智路17号（大华巷武商旁）

电话：0714-6489915

（三）下陆区自助查询网点
1. 下陆区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下陆区杭州西路182号

电话：0714-6577500

2. 下陆区杭州东路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地址：下陆区扬州路12号一楼便民服务中心

电话：0714-6391091

（四）开发区·铁山区自助查询网点
1.黄石市市民之家

地址：开发区铁山区园博园大道289号；电话：0714-6519250

2.开发区·铁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经济开发区金山大道189号；电话：0714-6392623

三、窗口查询：黄石市市民之家不动产登记中心D区，9号、10号窗口。

网上查询、自助机查询的图文、视频教程，详见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微信公众号。如对查询结果有疑问，请到黄石市民之家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窗口核查，或拨打服务热线0714-6225081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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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附件3
外来务工人员及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审核须知

2025年西塞山区外来务工人员及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入学现场审核时间安排见各校门口公告。请各位家长审核前准备好下列佐证材料。

（1）户籍证明：外地户口或大冶、阳新户口。

（2）居住证明：西塞山区辖区内派出所出具的居住证。

大冶、阳新户籍可提供学生父母在西塞山区范围内的租房合同、房主房产产权证明和街道社区出具的常住证明。

（3）权籍调查证明：出具学生父母在黄石其他城区无房证明（电子版或纸质版）。

（4）劳务或经商证明：a.其法定监护人在西塞山区范围内合法企业或单位出具的正规劳动（劳务）合同（签订合同6个月及以上），以及该单位依法为其缴纳社保（截止到目前连续缴纳6个月）的相关证明。b.其法定监护人在西塞山区范围内合法的营业执照（开设6个月及以上）。

（5）学业证明：初一新生需提供应届毕业证或流出地学校加盖公章的学籍信息卡。

以上材料由学校审核原件，复印件由学校留存，用于学生上报学籍核查。

家长如果对学校审核程序有异议，可以向西塞山区教育局进行反映。招生投诉电话：0714-6482257/6480238。

附件4
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招生入学的“十项严禁”规定

1、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

2、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

3、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

4、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

5、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

6、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

7、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8、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

9、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10、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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